办理成绩证明工作流程






在校或离校一年以内的学生凭学生证或身份证和毕业证书向所就读的系部提出书面申请





毕业离校一年以上的学生凭身份证和毕业证书到院办提出书面申请








院办主任审核同意





系部主任同意后，系部打印成绩总表并加盖经办人印章





教务处审核后，加盖教务处印章、经办人印章





学生持同意意见到院档案室办理学习成绩证明








